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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湖南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 

张 沁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摘 要] 财政作为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在推动湖南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中应当充分发挥其重要的作

用。但是,目前财政在支持湖南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还受到农业基础薄弱,财政收入有限,财政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长

效机制不够完善等因素的桎梏。因此,应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落实对“三农”的各项补贴,

完善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以大力推动湖南新农村建设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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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农业大省,“三农”在全省经济社会中占重要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推动湖南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快速发

展意义重大。财政在支持湖南新农村建设中应当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湖南社会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湖南新农村建设与财政的关系 

(一)推进湖南新农村建设需要财政的支持 

1. 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是履行公共财政职能的需要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状态,必须靠市场以外的力量来弥补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无

人提供满足公共需求的公共产品的空白,这个市场以外的力量就是政府的力量,具体来说就是财政。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

本内容来看,大部分属于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而只要是公共产品,其资金来源原则上就只能来源于财政资金。由此分析,公

共财政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其实质是要求财政政策和财力向各类地

区、各类社会阶层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在我国,农业一直是基础性和弱质性产业,农民又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加上农村

公共产品的长期严重缺失,因此,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广大农村,这与我国财政未来的改革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国家财政履

行公共财政职能的需要。 

2. 湖南农村的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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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全省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富裕,就谈不上实现“富民强省”的宏

伟目标。湖南省受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农村不仅农户散居率高达80% ,而且70%分布在丘陵山区,居民分散,地形复杂,新农村

建设的难度大,成本高；农村民主体制发育滞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难以到位,农民的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户的经济实力较弱,新农村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基于以上现实情况,要推进湖南新农村建设,更加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 

(二)财政实力的增强为湖南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几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财政收

入也迅速增加, 2005年,我国GDP超过18万亿,人均GDP达1700美元,全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大关,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 13

万亿元, 2008年突破6万亿元。中央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 

近几年,随着湖南经济的不断增长,全省财政收入也迅速增加。2005年,全省财政总收入达738. 55亿元,比上年增长20. 6% ,

是“九五”期末的2. 3倍。2007年度湖南省财政总收入达1119. 3亿元,年增幅达到25. 2% , 2008年财政总收入1308. 55亿元,

创历史新高,为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支持农业、农村加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财政支持湖南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财政支持湖南新农村建设的情况 

1. 财政对“三农”的直接投入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到2005年,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总量是超过1万亿元,平均每年是2260亿。2006年,中央财政对“三

农”的投入是3397亿。 

2. 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 

2004 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将在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而仅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全面取消农业

税已在中国成为现实。而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2005年就实行农业税全免政策,其中由省自行减免形成的5. 19亿元财力缺口全

部由省财政负担,三湘农民因此减负31. 34亿元。 

3. 增加各种补贴 

2004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都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特别是对种粮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

和综合直补,大大激发了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统计, 3年湖南省共发放“四项补贴”资金39. 89亿元,绝大部分直接发放至

粮农手中。2007年湖南省进一步完善并认真落实各项涉农补贴政策,全年发放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

退耕还林补贴和生态效益林补偿等各项补贴55. 57亿元； 并且及时足额发放到农民手中,确保了党和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不打

折扣,确保了农民直接增收。 

4.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一定的改善 

2005年,湖南突出抓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工作,一年内,湖南省免杂费的范围在中央要求的20个国贫县的基础上,

增加了18个省贫县,省本级将免杂费补助资金由2500万元增加到了1. 47亿元。2006年湖南省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经费占转移

支付总额比重达66% ,基本解决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因贫辍学问题。从2007年开始,湖南实现了全省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3 

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农村卫生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二)财政支持湖南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 

1.农业基础薄弱 

湖南省农业在全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现行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与农业大省承担的粮食安全责任,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相比,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能力还比较脆弱。主要表现在: 耕地资源的约束越来越强,人均耕地仅0. 86亩,为全国人均耕地水平

的60% ；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湖南省小型农田水利灌溉渠系水利用系数仅为0. 4,病险水库占40% ； 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

文化占80% ,农业科技贡献率48%左右； 动物疫情、外来有害生物、旱涝灾害等时有发生,农业公共突发事件预防体系和应对能

力比较薄弱。农业是高风险的产业,自然灾害往往给农业、农村、农民造成巨大损失。2008年湖南遭受冰雪灾害损失巨大,初步

统计,直接经济损失680亿元,其中,农业生产遭受了重大损失。 

2.财政收入有限 

尽管近几年不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都有很大提高,但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外部性、低利性,内在决定了

农业大省的财政弱质性。从湖南省看,一是财政收入增长滞后。2000～ 2005年,湖南省财政收入年均递增26. 44% ,低于同期全

国平均增幅6. 55个百分点[2]。2006年和2007年湖南省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9. 3%和25. 2% ,但还是低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增幅5. 1

和7. 2个百分点。二是财政收入在全国所占份额下降。1994年湖南省财政总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为3. 29% , 2005年为2. 36% , 

11年间下降了0. 93个百分点。三是人均财政收支水平低。2005年,我省省人均地方财政收入625元,仅为全国31个省(市区)平均

水平的53. 88% ,排全国第22位。人均财政支出1381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 46% ,排全国第25位。 

3.财政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不够完善 

一是财政支农资金增长不太稳定。主要是财政支农资金占GDP和财政总支出的份额较少。2005年～2007年,全国财政支农资

金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1.39%。湖南的情况是: 2005～ 2007年全省财政支农资金占GDP比例为10. 72%、11. 67% 和14. 23% ,均

低于全国水平。二是投入使用结构的不合理性。主要是涉农事业费支出比例过高,间接支持多于直接支持。如财政性支农建设资

金中用于带全社会性质的大型水利建设和生态环保工程投入比重大,直接用于中小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少以及财政支农资

金对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支持也是有限的。 

4. 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仍然缓慢 

农村公共事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发展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长期以来,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

文化建设等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上学难、看病难、饮水难、行路难、养老难等成为影响农村生产、农民生活

的“拦路虎” [3]。就湖南情况看,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仍然缓慢,例如,目前湖南还有15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未达到安全标准。 

三、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湖南新农村建设的政策 

(一)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近来,政府对“三农”投入的总量每年在不断增加,

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这些投入远远满足不了农业基础建设对资金的要求。因此,在做大经济财政蛋糕的基础上,要不断增加对

“三农”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就湖南来说,一是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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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湖南新农村建设的投入； 二是地方财政也要做到“四个高于”: 即全省财政支农资金支出高于上年、财政资金用于农村建设

的比重高于上年、财政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高于上年、最终农民得到的实惠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进一步落实对“三农”的各项补贴 

从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农机补贴投入, 2008年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0亿元, 2009年将达100亿元。湖南省

也继续加大了各种补贴,2008年湖南继续对水稻进行良种补贴, 补贴范围由农业税计税面积扩大到水稻实际种植面积,对种粮农

民的直接补贴每亩13. 5元维持不变。农资综合直补资金比上年增加16. 5亿元,总额达到29. 65亿元。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很

易遭受水旱等各种灾害的威胁,迫切需要分担风险,保障收益。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是我国合理运用WTO规则“绿箱政策” ,完善

农业保护体系的重要措施。2007年湖南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由财政给予保费补贴,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公司承保。

今后,湖南要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同时要加大农业保险补贴,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发育和发展,建立农业灾险的分担

机制,减轻农业灾害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各项社会事业 

在完善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方面,湖南要将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安排专项资金,增加投入的比例和总量,建立

起以中央、地方财政投入为支撑的多渠道筹措资金机制,确保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减免、校舍维护、学校运转以及困难学生生活

补贴等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加大对农村基本医疗体系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中央财政对农村基本医疗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扶

持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建设,对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建立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积极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四)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完善的财政管理体制是正确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规范。针对当前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 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

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按照中央的要求,湖南省要继续推行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式,加大对县乡财政转移支付

力度,确保基层组织运转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正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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